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
垃圾转运车采购比选文件
第一章 比选要求
一、项目概况
1、根据业务需要采购垃圾转运车供应商1名。
2、项目预算：3万元。
二、比选报名
（一）供应商报名条件
1．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，具体如下：
1.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1.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1.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1.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1.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1.6 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2．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比选。
3．本项目特定要求：无
（二）报名要求：
按要求时间提交响应文件视为报名。
三、比选文件领取方式
通过医院官网下载比选文件。
四、响应文件接收时间和地点
文件递交时间：2024年9月29日09:00-09:30
文件接收地点：成都市龙泉驿区青台山路222号
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门诊5楼采购科
联系人：董老师
联系方式：028-60659207
五、比选时间、地点及方式
比选时间：2024年9月29日上午
[bookmark: _GoBack]比选地点：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会议室
比选方式：最低评标价法
第二章 参数和服务要求
一、参数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1. 电动四轮；
2. 转运容量：8桶（240L/桶）
3. 带电动液压升降尾板,静音液压油泵；
4. 至少7.5千瓦的行走电机；
5. 带电子刹车助力；
6. 至少72伏100安的免维护干电池；
7. 爬坡度≥15°；
8. LED前大灯；
9. 山地轮胎；
10. 车身颜色：蓝白；
11. 有驾驶舱（驾驶舱将人员与垃圾隔离）。
12. 数量：1辆
13. 质保期至少1年，质保期内若发生故障需48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，维修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，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费用。
二、商务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1、付款方式：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后，甲方在30天内支付合同款项。
2、报价要求：本项目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。
第三章  比选程序及评审标准
一、由采购人自行组成比选委员会，负责查看供应商所申报的材料是否完善，是否按要求加盖单位印章。
二、评选委员会根据评审要求对供应商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按报价由低到高排序。由评比选委员会确定排序第一的为成交供应商。排名第一的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的，确定排名第二的为成交供应商，依次类推。
第四章 响应文件要求
一、比选申请函（格式自拟）；
二、报价表（格式自拟）；
三、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证明材料及相关的承诺函；
四、特定要求（资格）证明文件； 
五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法定代表人本人参加的，不提交）；
六、服务要求及商务要求响应文件；
七、其他证明材料。
    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交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。响应文件需提交正本一份，密封并加盖公章。
